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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530

证券简称：欧莱新材 公告编号：

2025-001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韶关市创业路5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3

普通股股东人数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2,313,1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2,313,1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176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17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文宏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欧莱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2,263,114 99.9554 39,863 0.0354 10,186 0.009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度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21,997,054 99.7729 39,863 0.1808 10,186 0.04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燕华、樊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欧莱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

2025-001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第五工业区风云科技大楼501之

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23,214,2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23,214,2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948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6.94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威迈斯新

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万仁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李荣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员工持股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3,064,618 99.9537 142,039 0.0439 7,634 0.002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4,952,153 99.7568 370,139 0.2383 7,634 0.00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 《员工持股管理办

法》的议案

149,812,179 99.9002 142,039 0.0947 7,634 0.0051

2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

127,572,844 99.7048 370,139 0.2893 7,634 0.00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的关联股东：万仁春、杨学锋、深圳特浦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倍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森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雪、欧阳婧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3893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

2025-002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

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公司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

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1、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

2、公司注意到近期市场对公司AI协处理器芯片及公司产品应用在机器人领域的关注度较高，现说

明如下：

（1）公司的AI协处理器芯片尚在研发过程中，该产品目前未产生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未来对公司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公司机器人产品线目前基数相对较低，对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影响有限，未来对公

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月7日、1月8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股价

波动幅度较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证券代码：

603320

股票简称：迪贝电气 公告编号：

2025-007

转债代码：

113546

转债简称：迪贝转债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

本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持股数量不变的情

况下，合计持股比例由65.42%被动稀释至63.79%，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1443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公开发行了2,299,3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22,993.00万元，期限6年。 票面利率具体为：第一年0.50%、第二年0.80%、第三年

1.20%、第四年1.60%、第五年2.00%、第六年3.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4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22,993.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19年11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迪贝转债” ， 债券代码

“113546”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

定，公司本次发行的“迪贝转债”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4月29日起

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当前转股价格为11.93元/股。

2025年1月7日，“迪贝转债” 转股3,445,849股， 公司总股本由135,385,725股增加至138,831,

574股，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

由65.42%被动稀释至63.79%，被动稀释比例超过1%。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迪贝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贝控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704522958E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荣

成立日期：1998年07月0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2：嵊州市迪贝工业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贝工业炉”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3677229798P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储亚平

成立日期：2008年07月01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3：吴储正

性别：女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66号

公司任职：董事兼总经理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4：吴建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通讯地址：嵊州市三江街道迪贝路66号

公司任职：董事长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2025年1月6日） 本次权益变动后（2025年1月7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迪贝控股 62,176,109 45.93 62,176,109 44.79

迪贝工业炉 3,096,498 2.29 3,096,498 2.23

吴储正 21,447,423 15.84 21,447,423 15.45

吴建荣 1,844,260 1.36 1,844,260 1.33

合计 88,564,290 65.42 88,564,290 63.79

注：上述表格合计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迪贝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

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迪贝转债” 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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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月8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月8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月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创业大厦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张艳利女士。

6、会议合法有效性：本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59），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8人， 代表股份228,009,9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4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7,795,8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6人，代表股份10,214,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7人， 代表股份10,214,2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6人，代表股份10,214,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85％。

（三）其他参加会议人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谢灵江先生因事

请假。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逐项审议《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邬劲松先生、张艳利女士、司马隆奇先生、郭成芳女士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邬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993,3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6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055%。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张艳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993,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054%。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司马隆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993,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6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054%。

表决结果：通过。

1.04选举郭成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1,093,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297,6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2844%。

表决结果：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复生先生、姚庆霞女士、童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上述候选人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张复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1,153,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9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357,6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718%。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姚庆霞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993,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053%。

表决结果：通过。

2.03选举童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20,993,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2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197,6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05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白冠秋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25,73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25％；反对1,87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27％；弃权3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7,939,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7.7321％；反对1,8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645％；弃权

39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3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杨宇帆律师和崔富甜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晟品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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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董事邬劲松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在公司于同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

届董事会成员后，经第七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本次董事会

会议于2025年1月8日下午在公司洛阳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

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吉林

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高

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邬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邬劲松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张艳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张艳利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

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邬劲松先生（主任委员）、张艳利女士、张荣纪先生、吴帅女士、司马隆

奇先生

2、审计委员会：张复生先生（主任委员）、童靖先生、郭成芳女士

3、提名委员会：童靖先生（主任委员）、姚庆霞女士、邬劲松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姚庆霞女士（主任委员）、张复生先生、张艳利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荣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张荣纪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艳利女士、李海峰先生、刘宪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上述副总经理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吴帅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吴帅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海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李海峰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唐浩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唐浩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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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由监事白冠秋先生召

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在公司于同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后，经

第七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期限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5年1月8

日下午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 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白冠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及白冠秋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

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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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职工代表监

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吉林省金

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5

年1月8日在公司生产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 经与

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会议选举张荣纪先生、吴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至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选举张磊磊先生、吴宗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张荣纪先生和吴帅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张磊磊先生和吴宗南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三年。

二、备查文件

1、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附件：简历

一、职工代表董事

1、张荣纪先生

张荣纪，男，满族，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先后在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金德管业集

团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任金冠股份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荣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吴帅女士

吴帅，女，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专业。曾于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证券事务代表、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中心任高级证券经理。 2020年8月入职金冠股份，曾担任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8

月至2025年1月任金冠股份副总经理，目前任金冠股份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职工代表监事

1、张磊磊先生

张磊磊，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信息技

术专业。先后在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任职，2019年10月至今任金冠股份监事、新能源业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磊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吴宗南先生

吴宗南，男，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97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吉林龙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目前担任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冠股份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宗南先生通过持有长春市京达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2.0752%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约7,657股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

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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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

会与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邬劲松先生

其他非独立董事：张艳利女士、司马隆奇先生、郭成芳女士、张荣纪先生、吴帅女士

独立董事：张复生先生、姚庆霞女士、童靖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上述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职责要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第七届董事会中独立董事

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二）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邬劲松先生（主任委员）、张艳利女士、张荣纪先生、吴帅女士、司马隆

奇先生

2、审计委员会：张复生先生（主任委员）、童靖先生、郭成芳女士

3、提名委员会：童靖先生（主任委员）、姚庆霞女士、邬劲松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姚庆霞女士（主任委员）、张复生先生、张艳利女士

独立董事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均过半数并担任

主任委员。其中，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复生

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白冠秋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白冠秋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张磊磊先生、吴宗南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均未担任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且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

于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总经理：张荣纪先生

副总经理：张艳利女士、李海峰先生、刘宪明先生

董事会秘书：吴帅女士

财务总监：李海峰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唐浩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8712663

邮箱：jilinjinguan@163.com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青年创业大厦16层

五、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原董事李云豪先生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原董事长谢灵江先生、原副总

经理李健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换届离任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任期届满离任，其离任后仍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公司对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8日

（一）董事会成员简历

邬劲松：男，汉族，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先后在北京市石景山

区地方税务局、北京市延庆县（区）财政局、北京市延庆区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及中国林业集团二级公司

中林森旅控股有限公司工作，曾任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税务局科员、副科长、科长，北京市延庆县（区）财

政局副局长，北京市延庆区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中国林业集团二级公司中林森旅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目前任洛

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冠股份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邬劲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担任董事长；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

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艳利：女，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先后在洛阳古都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洛阳古都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妇联主席、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董事、洛阳金隅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

目前任金冠股份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艳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洛阳古都丽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之母公司）担任监事；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

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

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司马隆奇：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先后在河南言亮律

师事务所、上海源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曾任上海源铄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部法务、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风控审计部经理。 目前担任洛阳古都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担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金冠股份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司马隆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在股东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郭成芳：女，汉族，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先后在河南省豫西

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东都垚元控

股有限公司工作，目前任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金冠股份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成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管理部经理，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

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荣纪：男，满族，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 先后在金德管业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曾任金德管业集

团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福建和盛塑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目前任金冠股份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荣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帅：女，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北京理工

大学，法学专业。曾于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任证券事务代表、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中心任高级证券经理。 2020年8月入职金冠股份，曾担任证券部部长兼证券事务代表，2022年8

月至2025年1月任金冠股份副总经理，目前任金冠股份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复生：男，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毕业于郑州大学金融学专

业，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资格，曾任郑州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先

后兼任过思达高科（000676）、新乡化纤（000949）、太龙药业（600222）、飞龙股份（002536）、林州重

机（002535）、宇通客车（600066）、驰诚股份（834407）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设研院（300732）、

金丹科技（300829）、郑州宇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金冠股份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复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姚庆霞：女，汉族，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高级

经济师，中国注册金融分析师CRFA，取得中国私募基金管理资格。 曾任郑州工行航海支行、纬三路支行

行长；河南省工行机构业务部副总经理、房地产信贷部副总经理、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消费信贷部

总经理、私人银行部郑州分部总经理、私人银行中心资深经理，工银家族公司高级顾问，河南家族办公室

负责人。 2019年3月至今担任郑州天健湖经济研究所有限公司所长、高级研究员，郑州天健湖资本力量会

务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2月起任金冠股份独立董事，2022年5月至今任职河南正阳农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庆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童靖：男，汉族，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民革党员，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专业，

博士学历，具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资格。曾任河南大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河南经典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现任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

心研究员、河南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郑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任金冠股份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童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监事会成员简历

白冠秋：男，汉族，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二级建造

师，企业合规师。先后任职于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

司综合部、洛阳天囿园林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部经理，2021年12月至今任金冠股份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冠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目前在公司控股股东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监事；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张磊磊：男，汉族，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司法信息技

术专业。先后在洛阳金元古城文化建设有限公司、洛阳古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古都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任职，2019年10月至今任金冠股份监事、新能源业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磊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宗南：男，汉族、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97年参加工

作，先后在吉林龙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目前担任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冠股份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宗南先生通过持有长春市京达投资服务中心（有限合伙）2.0752%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约7,657股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

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总经理张荣纪先生、副总经理张艳利女士、董事会秘书吴帅女士简历详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李海峰：男，汉族，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师，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历

任平顶山天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部银行会计，上海平高高压开关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平高集团智能

电气有限公司财务科科长，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通用电气财务部副部长，平高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

部长，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财务部部长，平高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部部长、总会计师，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部长，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平高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产业管理中心主任。 目前任金冠股份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海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宪明：男，汉族，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05年参加工作，曾

先后在杭州市临安供电局杭州恒信电气有限公司、浙江德驰电务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15年加入吉林省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目前任金冠股份副总经理、集团营销管理中心总经理，浙江开盛电气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南京能瑞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宪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3条和第3.2.4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唐浩：男，汉族，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硕士。 曾就职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

限公司、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10月至今，任金冠股份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浩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